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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龙坡陶家李相灯“1·18”一般

车辆伤害事故调查报告
2026年1月18日17时40分许，在陶家镇白果村一水泥制品厂，李**开叉车倾倒水泥残渣过程中，叉车侧翻，造成1人死亡。

事故发生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以下简称《安全生产法》）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受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政府委托，成立了由区应急管理局任组长单位的李**“1.18”一般车辆伤害事故调查组，区公安分局、区总工会、陶家镇派员参加，并邀请区纪委监委机关、区检察院参与，全面负责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坚持“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深入开展事故调查工作。通过现场勘验、查阅资料、调查取证，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并针对事故暴露出的问题和教训，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调查认定，李相灯“1.18”一般车辆伤害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概况

李**，男，56岁，身份证号码：420222******03752，户籍地：湖北省阳新县浮屠镇下李村******。自然人李**（死者）开设的水泥制品厂，未办理营业执照等手续，该厂经营规模小，不定时作业，日常临时聘用2-4人作业。
（二）事故发生经过
2026年1月18日，老板李**，工人陈**、王**、陈**共4人，在陶家镇白果村一水泥制品厂生产光伏水泥基座，17时30分许下班。陈**、王**、陈**在厨房就餐，李**独自驾驶叉车清理场地水泥残渣等垃圾；17时40分许，叉车行驶至垃圾场时，右前轮碾压到水泥残渣，加之叉车处于举升状态，重心失稳，向左侧侧翻，李**被叉车压住。

（三）事故现场勘察情况
事故发生地点在白果村一水泥制品厂垃圾场，场内道路，高低不平、光线良好。当天李**独自驾驶叉车倾倒水泥残渣（图1）。事故发生后，李**无明显外伤、无出血现象，没有佩戴安全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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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事故现场图

（四）人员伤亡情况

事故造成1名作业人员死亡。

李**，男，56岁，身份证号码：420222******3752，户籍地：湖北省阳新县浮屠镇下李村******。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接警及响应情况

事故发生后，工人王**向110进行了报告，公安机关向区政府进行了报告，区政府向区应急管理局进行了通报。
（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水泥制品厂煮饭人员石**18时15分拨打120救援电话，现场其他工人立即开展救援。先期救援人员首先对事故现场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防止二次伤害发生。叉车顶棚压住李**右侧腹部，现场工人迅速利用撬棍、另外一台叉车等设备将李**救出。18时32分许，重庆西区医院120医护救援人员到达事故现场开展救治，经医生现场抢救无效，宣告伤者死亡。
事故发生后，区应急管理局、区公安分局等部门立即赶赴事故现场开展应急救援处置。
（三）应急救援评估

事故发生后，相关单位和人员均在规定时间内及时报告事故情况。现场工人迅速组织开展救援，社会面平稳可控，事故应急处置工作得当。

三、事故原因分析

李**安全意识淡薄，未佩戴安全帽，无证驾驶叉车倾倒水泥残渣，叉车重心失稳，向左侧翻，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四、有关单位安全履职调查情况

（一）政府职能单位履职情况

陶家镇：依据《陶家镇2025年度安全生产执法监督检查计划》，2025年全年检查企业240余家次，下达整改指令书51份，发现并整改隐患566个，实施事前行政处罚0.8万元；聘请安全生产专家指导帮扶服务企业38家，排查治理隐患285条；组织工贸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180余人参加安全培训。
（二）处理意见

在本次事故调查中，未发现陶家镇相关监管人员存在履职不到位的问题。
五、对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李**，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七条
的规定，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本次事故发生负有责任。鉴于其已在本次事故中死亡，建议对其免予责任追究。
六、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为避免和预防类似事故再次发生，从此次事故中深刻吸取血的教训，在今后的工作中，陶家镇应全面摸排全镇工贸企业数质量情况，特别是将城乡结合部利用农房从事生产加工的“小作坊”、“夫妻档”等小微企业，纳入镇、村两级安全生产执法检查和安全巡查范围，加大日常检查巡查频次。通过宣传栏、企业工作群等渠道，组织开展事故案例警示教育，推送特种设备安全法规、操作规范等内容。建立与辖区市场监管部门协调联动机制，实现信息共享，掌握全镇特种设备数质量情况，核查操作人员资质。鼓励企业员工、群众举报无证操作、“带病运行”等违法行为，确保问题早发现、早整治。
               李**“1.18”一般车辆伤害事故调查组

                        2026年3月17日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七条：从业人员在作业过程中，应当严格落实岗位安全责任，遵守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服从管理，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